
嵊环〔2024〕1 号

关于印发 2024 年舟山市生态环境局嵊泗分局
领导干部接访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科室、执法队、监测站：

为进一步做好我县新形势下生态环境信访工作，畅通信访渠

道，保障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环境权益，根据《信访工作条例》、

《环境信访办法》《浙江省信访条例》《浙江省环境保护厅领导干

部信访接待办法》文件等工作要求，结合我县生态环境信访工作

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领导干部接访工作，及时有效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

热点、难点环境问题和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矛盾纠纷，努力将

信访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防止发生越级访和影响



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进一步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度，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

二、组织领导

加强领导，健全机构，我局成立以局长为组长，局领导班子

其他成员为副组长，局各科室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环境信访工作

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队，具

体负责领导干部接访活动的组织协调及其他相关工作，接访地点

设在局五楼信访接待室。

三、受理内容

（一）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的环境污染问题；

（二）多次上访均未得到有效解决的环境问题；

（三）生态环境部门行政不作为或违法行政等问题；

（四）对我县生态环境事业发展的建议、意见和要求；

（五）其他需要领导出面协调解决的涉生态环境类事项。

四、具体安排

（一）公告。每月安排局领导定期定点的接访日进行接访，

时间为每月 15 日（遇节假日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接访计划表

详见附件。并在嵊泗县政府门户网站公布。

（二）接访。局领导接访过程中要详细听取上访人的陈述，

并依法按程序做好信访人员有关情况的登记和诉求记录。接访完

毕后应让来访人填写意见并签名。

（三）交办。对信访人员反映的诉求，依法应予解决的，交

有关部门或处室办理，并责成限期办结。



（四）督办。对接访领导交办的信访事项，要明确具体部门

和专人跟踪督办、狠抓落实。

（五）反馈。按照《信访工作条例》要求积极稳妥地调处信

访事项，并在规定时限内向信访人反馈答复。

（六）总结。及时分析总结接访活动的基本情况和经验做法，

并形成长效管理机制，确保领导干部接访工作深入持久地开展下

去。

五、工作要求

（一）严密部署，精心组织。要把接访活动作为一项专项工

作来抓，每位领导干部按照安排在规定时间、地点接待来访群众，

以确保接访活动有序有效。

（二）热情受理，认真办理。要耐心细致倾听信访人反映的

情况、提出的建议和诉求，属于本级本部门受理的群众来访事项，

能够当场解决的，当场解决；可以解决但当场解决不了的，明确

承办科室，限期解决；属于依法依规不能解决的，讲清道理，深

入做好教育疏导工作；对涉及多部门的环境信访问题，报请政府

协调解决。不属于本级本部门受理或应当通过法定途径解决的，

明确告知信访人，并做好思想引导工作。

（三）突出重点，务求实效。要把解决重大疑难环境信访问

题和上访人员息诉停访作为工作的重点，切实做好上访群众的疏

导解释工作，着力把问题解决在基层。

（四）认真督办，严格问责。接访活动中受理的信访事项，

实行首问负责制，由第一次接访的领导负责包案处理。各责任科



室要对包案领导负责，按要求抓好落实，切实把问题解决在首办

环节、化解在源头。

附件：2024 年舟山市生态环境局嵊泗分局领导干部接访计

划表

舟山市生态环境局嵊泗分局

2024 年 1 月 15 日



附件

2024 年舟山市生态环境局嵊泗分局领导干部
接访计划表

序号 接访领导 职务 接访日期

1 刘竹艳 党组书记、局长 1月 20 日

2 袁贞贞 党组成员、副局长 2月 19 日

3 范培军 党组成员、副局长 3月 15 日

4 周磊 党组成员、总工程师 4月 15 日

5 钱冠磊
嵊泗生态环境监测站站

长
5月 15 日

6 刘竹艳 党组书记、局长 6月 17 日

7 袁贞贞 党组成员、副局长 7月 15 日

8 范培军 党组成员、副局长 8月 15 日

9 周磊 党组成员、总工程师 9月 18 日

10 钱冠磊
嵊泗生态环境监测站站

长
10月15日

11 刘竹艳 党组书记、局长 11月15日

12 袁贞贞 党组成员、副局长 12月16日

备注：1.接访地点：局五楼信访接待室；联系电话：5087785。

2.如当日接访领导因其他公务活动不能接访的，由局信访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协调其他局领导接访。



抄送：舟山市生态环境局

舟山市生态环境局嵊泗分局办公室 2024 年 1 月 1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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